
113 學年度「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課程計畫」檢視原則 
108 年 9 月 4 日普高探究與實作課程委員會通過 

108 年 9 月 24 日普高課程計畫委員會通過 

108 年 10 月 14 日普高課程計畫委員會線上會議通過 

108 年 11 月 21 日普高檢視委員共識營通過 

109 年 10 月 20 日普高委員會通過 

110 年 10 月 15 日普高委員會通過 

110 年 11 月 22 日普高共識營通過 

110 年 12 月 6 日普高共識營通過 

111 年 10 月 3 日普高委員會通過 

112 年 9 月 25 日普高委員會通過 

壹、 依據 

(一)102 年 7 月 10 日總統發布之「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43 條中央主管機關應

訂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及其實施之有關規定，作為學校規劃及實施課

程之依據；學校規劃課程並得結合社會資源充實教學活動。 

(二)110 年 3 月 15 日教育部修正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

綱」。 

(三)112 年 6 月 8 日教育部修正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 

貳、 部定必修科目檢視原則 

(一)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領域/科目暨授課年段與學分數配置表 

領域/科目及學分數 
授 課 年 段 與 學 分 配 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名  稱 學分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語文 

國 語 文 20 16 4 

本土語文/臺灣 

手語 
2 2 

英 語 文 18 16 2 

數學 數學 16 8 
8 

(分類課程) 
 

社會 

歷史 

18 

6  

地理 6  

公民與社會 6  

自然科學 

物理 

12 

2-4  

化學 2-4  

生物 2-4  

地球科學 2-4  

藝術 

音樂 

10 

2-6 

美術 2-6 

藝術生活 2-6 

綜合活動 

生命教育 

4 

1 

 生涯規劃 1 

 家政 2 

科技 
生活科技 

4 
2 

資訊科技 2 

健康與 

體育 

健康與護理 
14 

2 

體育 12 



領域/科目及學分數 
授 課 年 段 與 學 分 配 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名  稱 學分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全民國防教育 2 2 

小  計 120 120 

(二)各領域/科目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依據領綱規定或建議原則，由學校課程

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三)國語文部定必修含中華文化基本教材 2 學分。 

(四)本土語文/臺灣手語部定必修： 

1. 2 學分，以第一學年開設為原則，亦可於其他年級實施。 

2.應規劃閩南語文、客語文、閩東語文、臺灣手語及至少 1 種原住民族語

文供學生選修。 

(五)數學部定必修課程於第二學年設計 2 類課程（數學Ａ、數學Ｂ），學生依

適性發展之需要，應選擇一類修習。 

(六)自然科學領域及藝術領域，每科至少須修習 2 學分。 

(七)高一及高二每學期部定必修科目之開設以十二科目以下（不含本土語文/

臺灣手語）為原則。 

(八)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 4 學分，為自然科學領域跨科目之課程。應於課

程計畫「陸、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一覽表」之「一、普通班」加註說

明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開設年段及學分配置，每一課程以 2學分規劃；

並於「柒、課程及教學規劃表」之「（一）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列

出其跨科目（至少 2 科目）之教學內容規劃。 

(九)各領域｢部定必修」及「加深加廣選修」課程學分系統檢核說明詳如附件

第 10 頁。 

參、 校訂必修檢視原則 

(一) 校訂必修課程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依據學校願景與特色自主規劃開

設。 

(二) 校訂必修課程係延伸各領域/科目之學習，以一般科目的統整性、專題探究

或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探索體驗或為特殊需求者設計等課程

類型為主。 

(三) 須開設 4-8 學分。 

(四) 不得為部定必修課程之重複或加強。 

肆、 選修課程檢視原則 

(一) 可不分班群或依不同班群開設課程模式填報。 

(二) 學校應提供採班群方式開課及跨班選修課程，由學生依其生涯進路及興趣

自主選修，且加深加廣選修課程應滿足學生銜接不同進路大學教育之需



要。 

(三) 採班群開課後有增加授課班級數之必要者，其增加之班級數，以該班群原

班級數之 0.5 倍為限。 

(四) 高一應開設各類選修課程合計 2-10 學分。 

(五) 加深加廣選修： 

3.國語文加深加廣選修課程應至少開設 4 學分。 

4.英語文或第二外國語文可任選一科或合計至少開設 6 學分。 

5.｢課程名稱」及「學分數」必須與各領域/科目領綱之規範相同，且不可

超出總綱之可規劃學分數。 

6.各領域｢部定必修」及「加深加廣選修」課程學分系統檢核說明詳如附件

第 10 頁。 

(六) 補強性選修：因應學生學習差異與個別學習需要，補強學生在部定必修課

程學習之不足，確保學生基本學力，並應讓學生依個別學習需要自由選

修。 

(七) 多元選修： 

1.各校至少提供 6 學分課程供學生選修。 

2.學生至少須修足 6 學分多元選修課程。 

(八)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專指依照下列特殊教育及特殊類型班級學生的學習需

求所安排之課程，包括如下： 

1.特殊教育學生（含安置在不同教育情境中的身心障礙或資賦優異學生）

其特殊學習需求，經專業評估後，提供生活管理、社會技巧、學習策略、

職業教育、溝通訓練、點字、定向行動、功能性動作訓練、輔助科技應

用、創造力、領導才能、情意發展、獨立研究或專長領域等特殊需求領

域課程。 

2.特殊類型班級學生（含體育班、藝術才能班及科學班的學生）依專長發

展所需，提供專長領域課程。 

伍、 應修習學分數總計 

(一) 部定必修、校訂必修及選修課程可修習學分上限 182 學分。 

(二) 國語文部定必修（含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及選修課程至少須修習 24 學

分。 

(三) 英語文部定必修及選修或加第二外國語文課程至少須修習 24 學分。 

(四) 學生須修習「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或「探索體驗」等課

程類型之相關課程至少合計 4 學分。若學生於校訂必修修習同類課程，可

合併計算。 



說明：4學分檢核如下： 

(1)校訂必修課程規劃表之「課程屬性」欄位有勾選下列選項之一者：�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專題、�跨領域/科目統整、�實作(實驗)、�探索體驗 

(2)多元選修課程規劃表之「課程屬性」欄位有勾選下列選項之一者：�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專題、�跨領域/科目統整、�實作(實驗)、�探索體驗 

(五) 學生在校上課每週 35 節，其中包含團體活動時間每週 2-3 節，彈性學

習時間每週 1-3 節。 

 

陸、 學校課程計畫 

(一) 學 校 課 程 計 畫 應 依 全 國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課 程 計 畫 平 臺

（https://course.k12ea.gov.tw/courseinformation/course.asp）之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計畫-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格式撰寫。 

(二) 學校課程計畫應包含下列規定項目： 

1.學校得規劃部定必修國語文、英語文及數學三科目之適性分組教學，

各科目適性分組教學之分組方式、教材、教學進度、教學方法及評量

方式，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並於學校課程計畫註記適

性分組教學之科目。 

2.學校規劃選修課程之授課師資來源、教學大綱、學習評量及其他相關

規定，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納入學校課程計畫。 

3.學校開設一般科目之跨領域或跨科目之統整課程，得安排協同教學，

其實施方式，應明定於課程教學大綱，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

納入學校課程計畫。 

4.學校應訂定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其內容包括實施原則、輔導管理

（包括指導學生規劃自主學習計畫）、學生自主學習計畫參考格式及相

關規定，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納入學校課程計畫。 

5.學校於彈性學習時間開設之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採教師全學期

授課者，該教師應訂定教學計畫，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納

入學校課程計畫。學校課程計畫（含前項內容）課程實施適用該入學

年度學生修業期間，應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並由校長核

章後報各該主管機關備查。 

(三) 各校應於每年 1 月底前，將下學年度課程計畫公告於學校網頁。 

(四) 課程計畫各項目檢視注意事項 

項目 檢視注意事項 

壹、依據 

1. 須於課程計畫封面註明「本校○年○月○日○○學年度第○次

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2. 本項系統統一帶入相關依據內容。 



項目 檢視注意事項 

貳、學校現況 由系統帶入 

參、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 

1. 簡要敘述學校願景應包含課程規劃理念、課程目標。 

2. 學生圖像由學校自訂。簡要敘述學生圖像，可以文字或圖像呈

現。 

3. 注意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之關聯性。 

4. 建議發展學生能力指標以便對應各課程設計。 

5. 建議學校願景和學生圖像的對應明確，以作為學生學習和教師

教學的對應指標。 

肆、課程發展組織要點 

1. 學校應依課程綱要總綱之規定組成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其組織

成員須含學生代表及専家學者。依校內部別類型，學校得設各領

域/群科/學程/科目教學研究會。  

2. 組織要點之內容應含組織與運作方式，以及校務會議通過之日

期。  

3. 依總綱「柒、實施要點」、「 一、課程發展」之 4：學校課程計畫

為學校本位課程規劃之具體成果，應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三分

之二以上委員出席，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委員通過，始得陳報各該

主管機關。學校課發會設置要點應列相關規範。 

4. 檢附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成員名單，並於備註欄加註學生身

分、專家學者服務單位、職位等。 

5. 學校若有體育班，請檢附體育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伍、課程發

展與特色 

一、課程地圖 

1.課程地圖應清楚易懂。 

2.可以多元形式呈現，包括圖、文字、表格......。 

3.不同類型課程建議採不同色塊呈現。 

4.課程地圖和學分表之課程名稱應一致。 

二、學校課程

特色說明 

1. 針對學校課程地圖規劃與學校課程特色（含不同班群之加深加

廣選修及彈性學習時間規劃）做 500-1000 字以內質性描述，

若有特色班級，須納入各類型特色班級說明。 

2. 因校訂必修屬全校必修之課程，若不同班群開設不同校訂必

修，則請學校說明不同校訂必修之共同能力。 

3. 若跑班模式複雜（例：同時段開設加深加廣、多元、補強性選

修課程），請學校質性說明，例：哪個年段？哪幾個班群？合

併跑班選課。 

陸、教學科目與學分(節)

數一覽表 

1. 依據本檢視原則第貳至第伍點辦理。 

2. 各班別（普通班、特殊教育及特殊類型班級）分別以三年為規

劃期程呈現。 

3. 同學科之部定必修和加深加廣選修課程開課應符先後邏輯性。 

4. 加深加廣選修課程名稱須和領綱一致。 

5. 學校應提供學生加深加廣選修課程，以滿足學生銜接不同進路

大學院校教育之需要： 



項目 檢視注意事項 

(1)屬分科測驗科目之加深加廣選修課程應開足，以符合學生

學習需求。 

(2)藝術領域、科技領域、綜合活動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之

加深加廣選修課程，各領域至少各開設 1門課程。 

(3)本土語文/臺灣手語(閩南語文、客語文、閩東語文、臺灣

手語及原住民族語文)至少開設 1門課程。 

6. 自 111 學年度起，繁星推薦可比序的單科學業成績增加「資訊

科技」、「生活科技」，資訊科技與生活科技之部定必修課程若

至高三下始開設，事涉學生升學權益，請學校妥慎規劃考量。 

7. 補強性選修課程請於備註欄說明實施方式，應符總綱「補強性

選修：因應學生學習差異與個別學習需要（如轉銜），補強學

生在部定必修課程學習之不足，確保學生的基本學力。」之精

神，若開設補強性選修課程，於同一時段應搭配不同類型選修

課程（加深加廣選修、多元選修課程）提供學生跨班自主選修

機會。 

8. 承上，補強性選修課程係為補足學生於部定必修學習之不足，

爰開設各該科目補強性選修課程之學分數，不應超過各該科目

部定必修之學分數，例：物理部定必修 2學分，物理補強性選

修至多 2學分。 

9. 本土語文/臺灣手語相關規範： 

(1)部定必修：同「貳、部定必修科目檢視原則」之(四)。 

(2)校訂必修、多元選修：原住民族語文同一學期不得開設與部

定科目名稱相同之課程。 

(3)加深加廣選修：至少開設 1門課程，且開設之語別不可早於

部定必修之同語別。 

(4)原住民重點學校應於部定必修與校訂課程合計開設6學分原

住民族語文課程。校訂課程因師資延聘、排課或為提供學

生多元學習方式因素，得專案報各該主管機關同意後，彈

性調整授課時間至假日或寒、暑假。 

10.多元選修開設課程數不應大於授課之班級數 2倍。 

柒、課程及教

學規劃表 

一、所有課

程規劃表 

1. 規劃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社會領域加深加廣選修探究與

實作課程及非依教育部發布課綱規劃之校訂必修課程、多元選

修課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應包含課程名稱、學分數、課程

屬性、議題融入、師資來源、課綱核心素養、學生圖像、學習

目標、教學大綱、學習評量及其他相關規定等項目。 

2. 課程規劃應結合或呼應課綱核心素養與學生圖像。 

3. 課程規劃須明確且與各年級課程節數一致。 

4. 部定必修與加深加廣選修課程之英文名稱，統一由系統提供。 

5. 彈性學習時間之全學期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應訂定課



項目 檢視注意事項 

程及教學規劃表。 

6. 高三下各項課程，以 14~18 週規劃。 

7. 課程名稱相同者，其學分數及內容亦應相同。 

(1)若課程內容不同，應開設不同名稱，以利辨別。 

(2)同一門課不可出現在不同課程類別。例："日文"出現在多元

選修，也出現在加深加廣第二外語或校訂必修，建議學校調整

課程名稱及內容。 

(3)課程若有初階與進階的分別，學校於實施時應注意是否擋

修。 

(4)以下情形可適用同一份「課程及教學規劃表」： 

a.開設於不同班群、年段之相同名稱、學分數及內容之課程者。 

b.上開課程，若彈性開於同學年（拆學分，例：2 學分的課程

拆上、下學期各 1 學分），學分數加總相同者，亦適用，但

授課內容須以主題序之概念填寫序 1~18，而非 1~18 週的授

課內容。 

二、自然科

學 探 究 與

實作課程 

1. 跨科目至少 2科目(含)以上。 

2.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 A規劃表內容未完整填寫。 

3.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 B規劃表內容未完整填寫。 

4. 探究學習內容不完整，缺少【發現問題】。 

5. 探究學習內容不完整，缺少【規劃與研究】。 

6. 探究學習內容不完整，缺少【論證與建模】。 

7. 探究學習內容不完整，缺少【表達與分享】。 

8. 課程內容不符領綱規範，缺少主題式跨科目內容。 

三、社會領

域 加 深 加

廣 選 修 探

究 與 實 作

課程 

1. 全部檢核： 

(1) 請適度降低學習內容份量，並增加學習表現第三構面的實

作及參與的條目，包括問題發現、資料蒐整與應用、溝通

合作及規劃執行。 

(2) 高三下學期學習週數以 14-18 週為度。(系統檢核) 

(3) 授課年段置於高一請說明。 

(4) 「專題研究」及「跨領域/科目專題」課程以單科教師指導

學生為主，不採用協同教學。請將校內跨科師資重新修

正。(系統檢核) 

(5) 「跨領域/科目統整」須跨科協同教師，請將校內單科師資

重新調整為校內跨科、跨校協同或外聘教師。(系統檢核) 

(6) 課程及教學規劃表應說明學習評量各項目的配分百分比，

以保障教師與學生的權益。 

2. 跨科組檢核： 

(1) 跨領域/科目統整課程請勾選跨科的科目。(系統檢核) 

(2) 「跨領域/科目專題」或「跨領域/科目統整」課程需訂立



項目 檢視注意事項 

跨科的主題，請再調整。 

3. 分科檢核： 

(1) 歷史 

A. 探究歷程須符合領綱學習表現第三構面，包含問題發

現、資料蒐整與應用、溝通合作、規劃執行。 

B. 請依據領綱內容運用相關歷史資料，規劃、執行歷史類

作品的創作或展演（例如小論文、展演、地方學、口述

歷史及田野調查等）。 

(2) 地理 

A. 請依據領綱內容「地理方法的應用」提供之四個項目（環

境與生態景觀、文史與藝術、法規與產業活動、觀光與

休閒），選擇二項作為探究主題，二項中的學習內容條

目得自訂，並於學習目標中敘明。 

B. 為強調「N.地理方法的實踐」項目，請擬定學生的實作

方向，及預定學生成果的展現形式，並與學習評量結

合。 

(3) 公民與社會 

A. 應包含領綱的「發現與界定問題」、「觀察與蒐集資料」、

「分析與詮釋資料」，以及「總結與反思」四個要項。 

B. 應從「社會參與行動方案」、「日常生活的意義理解與

探究」、「經驗事實的描繪與量化探究」以及「規範或

論述的反思探究」的實作取徑中，擇一或選擇混合取徑

進行探究。 

四、校訂必

修課程 

1. 不得為部定必修課程之重複或加強。 

2. 校訂必修宜注意學校願景、學生圖像與課程內容之相關性。 

3. 校訂必修，若必中有選，宜依學校願景發展，否則與多元選修

課程不易區隔。 

五、多元選

修課程 

總綱第 17頁規定，「本類課程可包括本土語文、第二外國語文（含

新住民語文）、全民國防教育、通識性課程、跨領域/科目專題、

實作(實驗)及探索體驗、大學預修課程或職涯試探等各類課

程。」，故多元選修不應為特定考試準備、學科重複或比賽準備。 

六、彈性學

習 時 間 之

全 學 期 充

實(增廣)/

補 強 性 教

學 

為落實學生需求與自主選擇的考量，在彈性學習時間之全學期充

實（增廣）/補強性教學規劃表之「備註欄」，請敘明學生選擇的

方式。 

捌、特殊教育及特殊類型

班級課程規劃表 

1. 依照特殊教育及特殊類型班級檢視原則辦理。 

2. 課程規劃須明確且與各年級課程節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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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團體活動時間實施規

劃 

1. 團體活動時間每週教學節數以 2-3 節為原則，包括班級活動、

社團活動、學生自治活動、學生服務學習活動、週會或講座等。 

2. 社團活動每學年不得低於 24節。 

3. 學校宜以三年整體規劃、逐年實施為原則，一學年或一學期之

總節數配合實際教學需要，彈性安排各項活動，不受每週 1 節

或每週班級活動、社團活動各 1 節之限制。 

4. 高三下學期規劃 14~18 週。 

拾、彈性學習

時間實施規

劃 

一、學生自

主 學 習 實

施規範 

1. 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其內容包括實施原則、輔導管理、學

生自主學習計畫參考格式及相關規定。 

2. 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應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納入

學校課程計畫。 

3. 自主學習應以重視學生自主學習之個別需求為原則，避免原班

授課。 

4. 高三下學期規劃 14~18 週。 

二、彈性學

習 時 間 規

劃表 

1. 學生於修業年限內，其自主學習應至少十八節，並應安排於一

學期或各學年內實施。 

2. 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採全學期授課者，高一、高二每

週至多一節；三年級不受每週一節之限制。 

3. 選手培訓： 

(1)針對代表學校參加競賽(例：奧林匹亞、科展、學科能力

競賽、語文競賽等)之選手實施培訓做簡要說明。 

(2)依「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規定，選手培訓

為培訓代表學校參加競賽之選手，故不宜將校內遴選程序

之時數納入選手培訓時數。若為全學期授課宜修正為充實

（增廣）、補強性教學。 

4. 建議每學期規劃自主學習時間供學生選擇。 

5. 以學期為單位的彈性學習安排，例：連 3天皆畢業活動。請學

校加註說明集中安排後的週間彈性學習時間規劃。 

6. 高三下學期規劃 14~18 週。 

7. 自主學習不應以全學期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開設。 

三、學校特

色活動 

1. 學校特色活動：學校辦理例行性、獨創性活動或服務學習，應

納入課程計畫，其內容包括活動名稱、辦理方式、時間期程、

預期效益及其他相關規定。 

2. 學校安排特色活動時，會將團體活動與彈性學習時間綜整安

排，爰不限屬彈性學習時間之學校特色活動始可填報。 

3. 高三下學期規劃 14~18 週。 

拾壹、選課規

劃與輔導 

一、流程圖 流程圖含高一、高二、高三選課流程。 

二、日程表 日程表應含選課宣導、學生選課、正式上課、加退選、檢討等。 

三、選課輔 1.應發展選課輔導手冊，供教師選課輔導、學生選課參考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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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措施 院校選才參採之用，並提供連結供檢視參考。 

2.須搭配課程諮詢及生涯輔導，包括參考性向及興趣測驗。 

3.113 年 6 月 30 日前選課輔導手冊電子檔公告於學校網站。 

拾貳、學校課程評鑑 

1.上傳 111 學年度課程評鑑結果。(學校自主，不影響檢視結果) 

2.上傳本學年度課程評鑑計畫電子檔至課程計畫平臺。學校課程

評鑑計畫內容應包括下列項目：  

(1)課程規劃、教學實施、學生學習的評鑑內容之實施。 

(2)實施學校課程評鑑之人員、分工及時程。 

(3)課程評鑑結果之運用。 



 

十二年國教普通高中各領域課程「部定必修」及「加深加廣選修」學分系統檢核說明 

 

領域 領綱敘述 

必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加深加廣選修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國 

語 

文 

 

不
符
合
則
紅
字
警
示 

開
設
於
高

一
、
高
二
。
加
總16

學
分

。 

不
符
合
則
紅
字
警
示 

開
設
於
高
三

。
加
總4

學
分

。 

開設於高一至高三。 

 

每門課之學分數若彈性

開於同學年，則每門課之

學分加總須同領綱之規

定(2 學分)。 

 

1. 不符合則紅字警示 

2. 開設 1+1 學分且跨學年

則會紅字警示 



 

領域 領綱敘述 

必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加深加廣選修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本 

土 

語 

文 

/ 

臺 

灣 

手 

語 

 
 

領綱 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內容截圖 

閩
南
語
文 

 

客
語
文 

 
 

不
符
合
則
紅
字
警
示

。 

開
設1+

1

學
分
且
跨
學
年

，
則
會
紅
字
警
示

。 

若
僅
於
高
三
下
學
期
開
設2
學
分

，
則
紅
字
警
示

。 

應
規
劃
閩
南
語
文

、
客
語
文

、
閩
東
語
文

、
臺
灣
手
語
及
至
少1

種
原
住
民
族
語
文
供
學
生
選
修

。 

2

學
分

，
以
第

一
學
年
開
設
為
原
則
；
若
於
其
他
年
級
開
設

，
則
藍
字
提
醒

，
請
學
校
敘
明
原
因

。 

開設於高一至高三。 

 

每門課之學分數若彈性

開於同學年，則每門課之

學分加總須同領綱之規

定(2 學分) 。 

 

1. 不符合則紅字警示 

2. 開設 1+1 學分且跨學年

則會紅字警示 



 

領域 領綱敘述 

必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加深加廣選修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原
住
民
族
語
文 

 

閩

東

語

文 

 

 

(

同
前
頁) 

(同前頁) 



 

領域 領綱敘述 

必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加深加廣選修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臺
灣
手
語 

 
 

(

同
前
頁) 

(同前頁) 

英 

語 

文 

/ 

第 

二 

外 

國 

語 

文 

英語文領綱 

 

4 

不

符

合

則

紅

字

警

示 

4 

不

符

合

則

紅

字

警

示 

4 

不

符

合

則

紅

字

警

示 

4 

不

符

合

則

紅

字

警

示 

2 

不

符

合

則

紅

字

警

示 

0 

不

符

合

則

紅

字

警

示 

開設於高一至高三。 

 

每門課之學分數若彈性

開於同學年，則每門課之

學分加總須同領綱之規

定(2 學分) 。 

 

加深加廣選修第二外國

語文與英語文任選一科

或合計至少 6 學分。 

 

1. 不符合則紅字警示 

2. 開設 1+1 學分且跨學年

則會紅字警示 



 

領域 領綱敘述 

必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加深加廣選修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第二外國語文領綱 

 

第二外國語文領綱第 4 頁之規定節錄如下： 

 

- - - - - - 

開設於高一至高三。 

 

加深加廣選修第二外國

語文學分數若彈性開於

同學年，則上下學期學分

須相等，每門課之學分加

總須為 4-6 學分。 

 

同語文程度級別規劃至

少 4 學分。 

 

加深加廣選修第二外國

語文與英語文任選一科

或合計至少 6 學分。 

 

非連續開設則會藍字提

醒並請學校敘明原因。 

 

1. 不符合則紅字警示 

2. 彈性開於同學年，若

上 下 學 期 學 分 不 相

等，則紅字警示 



 

領域 領綱敘述 

必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加深加廣選修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數 

學 

 

4 

不

符

合

則

紅

字

警

示 

4 

不

符

合

則

紅

字

警

示 

4 

不

符

合

則

紅

字

警

示 

4

不

符

合

則

紅

字

警

示 

- - 

開設於高三。 

 

每學期限 0 或 4 學分,學年

上限 8 學分。 

（說明：限 0+0 或 4+4 學

分,不可以 0+4 或 4+0 或

0+8 或 8+0 學分） 

 

不符合則紅字警示 



 

領域 領綱敘述 

必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加深加廣選修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社 

會 

領 

域 

 

不
符
合
則
紅
字
警
示 

每
科
目
每
學
期
開
設2-3

學
分 

開
設
於
高

一
至
高
二
。
歷
史

、
地
理

、
公
民
與
社
會
各
科
目
總
學
分
數6

學
分

。 

- - 

開設於高二至高三。 

 

如開設於高一，則呈現藍

字警示並敘明原因 

 

開設屬 3 學分之課程，同

一課程須開設於同學期。 

 

探究與實作課程學分數

若彈性開於同學年，則每

門課程之學分加總須同

領綱之規定(2 學分) 

 

1. 不符合則紅字警示 

2. 探究與實作課程開設

1+1 學分且跨學年，則

紅字警示 



 

領域 領綱敘述 

必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加深加廣選修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自 

然 

科 

學 

領 

域 

 

探
究
與
實
作
課
程A

、B
各2

學
分

，
如
開
設
於
高

一
請
補
充
說
明 

共
計12

學
分

，
其
中
含
三
分
之

一
為
探
究
與
實
作
課
程

。
不
符
合
則
紅
字
警
示 

開
設1+

1

學
分
且
跨
學
年
則
會
紅
字
警
示

。 

開
設
於
高

一
至
高
二
。
物
理

、
化
學

、
生
物

、
地
球
科
學
各2

或4

學
分

， 

- - 

開設於高二至高三。 

 

每門課之學分數若彈性

開於同學年，則每門課之

學分加總須同領綱之規

定(2 學分) 

 

1. 不符合則紅字警示 

2. 開設 1+1 學分且跨學

年，則紅字警示 



 

領域 領綱敘述 

必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加深加廣選修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藝 

術 

領 

域 

 

開

設

於

高

一

至

高

三

。 

音

樂

、

美

術

、

藝

術

生

活

共 

10 

學

分 

,

每

科

目

至

少

2

學

分

、

至

多

6

學

分

。 

不

符

合

則

紅

字

警

示 

若

單

科

三

年

共

開

設 

2 

學

分

， 

且

彈

性

開

設

1+1

學

分

並

跨

學

年

， 

則

會

紅

字

警

示 

開設於高一至高三。 

 

開設屬 2 學分之課程，若

彈性開於同學年，則每門

課之學分加總須同領綱

之規定(2 學分)。 

 

1. 不符合則紅字警示 

2. 開設 1+1 學分且跨學年

則會紅字警示 



 

領域 領綱敘述 

必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加深加廣選修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綜 

合 

活 

動 

領 

域 

 

開

設

於

高

一

至

高

三

。 

生

命

教

育

1

學

分

。 

生

涯

規

劃

1

學

分

。 

家

政 2

學

分

。 

開

設

1+1

學

分

且

跨

學

年

則

會

紅

字

警

示 

不

符

合

則

紅

字

警

示 

開設於高一至高三。 

 

每門課之學分數若彈性

開於同學年，則每門課之

學分加總須同領綱之規

定(2 學分)。 

 

1. 不符合則紅字警示 

2. 開設 1+1 學分且跨學

年，則紅字警示 



 

領域 領綱敘述 

必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加深加廣選修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科 

技 

領 

域 

 

開

設

於

高

一

至

高

三

。 

資

訊

科

技

、

生

活

科

技

各

2

學

分

。 

學

年

開

設 

1+1 

學

分

，

藍

字

警

示

，

並

敘

明

原

因

。 

不

符

合

則

紅

字

警

示 

開

設

於

高

三

下

則

藍

字

提

醒 

： 

「

自

111

學

年

起

，繁

星

推

薦

可

比

序

的 

單

科

學

業

成

績

增

加

『
資

訊

科

技

』、

『
生

活

科

技

』」 

開設於高一至高三。 

 

每門課之學分若彈性開

於同學年，則每門課之學

分加總須同領綱之規定(2

學分)。 

 

1. 不符合則紅字警示 

2. 開設 1+1 學分且跨學

年，則紅字警示 



 

領域 領綱敘述 

必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加深加廣選修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健 

康 

與 

體 

育 

領 

域 

 

 

開
設
於
高

一
至
高
三

。 

體
育
每
學
期2

學
分

。 

健
康
與
護
理2

學
分

。 

健

護

開

設

1+1

學

分

且

跨

學

年

則

會

紅

字

警

示 

不
符
合
則
紅
字
警
示 

 開設於高一至高三。 

 

每門課之學分數若彈性

開於同學年，則每門課之

學分加總須同領綱之規

定(2 學分) 

 

1. 不符合則紅字警示 

2. 開設 1+1 學分且跨學年

則會紅字警示 

全民

國防

教育

領域  

不
符
合
則
紅
字
警
示 

 

年
則
會
紅
字
警
示 

開
設1+

1

學
分
且
跨
學 

全
民
國
防
教
育2

學
分 

開
設
於
高

一
至
高
三 

無 



 

課程及教學規畫表課程屬性填報說明 

高中課程計畫填報於 課程規劃表（校訂必修、多元選修）之「課程屬性」

欄位值分別為 【專題探究、跨領域/科目專題、跨領域/科目統整、實作(實驗) 、

探索體驗、第二外語、本土語文、全民國防教育、職涯試探、通識性課程、大學

預修課程、特殊需求】，因部分課程屬性具相似性，容易造成學校教師填報混淆，

因此對「課程屬性」進行加註說明文字與一般科目或跨領域/科目歸屬，以協助

學校教師填報。 

 

一、 校訂必修 

  (請以課程設計最主要、最重要的作為勾選項目) 

一般科目(單科) 跨領域/科目 

專題探究： 

以單一領域/科目進行專題探究，教

師引導學生運用探究方法完成專題

成果。 

第二外國語文 

  英語以外的外國語文。 

跨領域/科目專題   

以跨領域/科目進行專題探究，教

師引導學生運用探究方法完成專

題成果。(舉例：地方學-學生對地

方文物古蹟進行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統整 

以跨領域/科目進行主題/議題的

課程設計、教師教學(舉例：地方

學-教師對地方文物古蹟進行統整

性教學) 

一般科目(單科) 或 跨領域/科目 

實作(實驗) 

  學生動手實作/實驗的課程。 

探索體驗 

  學生進行戶外教育(實察或見學)的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 

  依照特殊教育及特殊類型班級學生的學習需求所安排課程。 

其他 

 

  



 

二、 多元選修 

(請以課程設計最主要、最重要的作為勾選項目) 

一般科目(單科) 跨領域/科目 

專題探究： 

以單一領域/科目進行專題探究，教

師引導學生運用探究方法完成專題

成果。 

第二外國語文 

  英語以外的外國語文。 

本土語文 

閩南語文、客家語文、原住民族語文

課程。 

全民國防教育 

全民國防、國際情勢、國防政策、防

衛動員、國防科技及其他相關事務課

程。 

跨領域/科目專題   

以跨領域/科目進行專題探究，教

師引導學生運用探究方法完成專

題成果。(舉例：地方學-學生對地

方文物古蹟進行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統整 

以跨領域/科目進行主題/議題的

課程設計、教師教學(舉例：地方

學-教師對地方文物古蹟進行統整

性教學) 

一般科目(單科) 或 跨領域/科目 

實作(實驗) 

學生動手實作/實驗的課程。 

探索體驗 

  學生進行戶外教育(實察或見學)的課程。 

職涯試探 

提供學生對職業認識、探索生涯體驗的課程。 

通識性課程  

建議不勾選，因本項課程特性已包含在專題探究、跨領域/科目專題、跨領

域/科目統整、實作(實驗)、探索體驗及第二外國語文。 

大學預修課程 

AP 課程（Advanced Placement）或與大專院校簽訂 MOU 到校開設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 

  依照特殊教育及特殊類型班級學生的學習需求所安排課程。 

其他 

 


